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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 2次「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7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地點：警察局 2樓會議室 

主席：交通局江副局長俊良(郭主任秘書志文代)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邱雅琳 

一、提案討論 

（一） 提案單位: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二） 案    由:大里高中校門周邊交通安全整體改善建議方案。 

（三） 討    論： 

1. 顏委員秀吉： 

(1) 夏田產業園區完工時，從東里路延伸的 15M 道路即有開通之必要性，建

議建設局應視市府需求，協調顧問公司提出開闢 15M 道路的方案並配合

提出經費需求。 

(2) 設置汽、機車接送區是校園安全重要事項之一，應於上、下學時禁止停

車，並請分局嚴格取締。另騎樓違規占用及停放的問題是長時間的亂象，

還需要透過家長、議員、里長及校方的努力，慢慢協調整頓，才能還給學

生安全的通學環境。 

(3) 第二校門的進出會受部分電線桿影響，建議台電一併協助檢討處理。 

2. 鍾委員慧諭： 

(1) 家長接送區的短期處理方式，建議拉大空間尺度，避開校門口尋找學校

附近空地劃設；長期來看，建議評估家長接送區內部化。 

(2) 違規停車的問題，可思考警力搭配科技設備透過隨機性或移動式的舉發，

讓民眾有所警惕。 

(3) 有關鄰近居民停車問題，建議交通局可先拉大空間尺度，尋找附近閒置

空地作為臨時性停車空間，之後於都市計畫時再整體規劃停車空間。 

3. 許委員澤善：家長接送的問題於實施改善措施後可能減緩，但很難徹底

解決，建議學校可多參考其他學校的規劃設計，並多加宣導、鼓勵家長避

開校門口壅塞處，至鄰近空地或車流較少處接送學生。  

4. 林委員志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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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剛剛會議中討論多項解決方案，其一為現況清理，如電線桿移除及調整

號誌時相、公車停靠站向外延伸等，但公車停靠站設置點位及停車格位

取消，建議透過會勘協調檢討，避免造成民意反彈。 

(2) 違規停車的問題透過取締會有短暫成效，但因停車需求無法滿足所以難

以透過取締手段完全消除。 

(3) 會勘時，除檢討移除無用電線桿外，也可討論將電線桿移至學校圍牆旁

退縮處之可行性，以利車輛行駛及停放。 

(4) 家長接送區誠如鍾委員所提，建議避開校門口劃設於較遠處；靠近校門

口處如將汽車停車改為機車停車格，較不易影響車輛轉彎視線，但公車

停靠站建議仍應靠近校園，以利學生搭乘。 

(5) 另外家長接送區的問題，提供一項較大膽的改善想法，亦即研議評估學

校退縮的人行道處規劃家長接送區，並改為瀝青柏油鋪面，上、下學時開

放家長接送單方向進出，非上、下學時段回復為人行道，但校園圍牆退縮

可能有相關建築管理的法令限制，建議可再研究協調。 

(6) 校門口前的國中路交通環境複雜，設置 i-Bike後可能反而衍生更多學生

騎乘自行車通學的安全疑慮，建議有適合騎乘自行車的環境後再評估設

置。 

5. 林委員良泰： 

(1) 肯定大里高中用心改善學生交通安全，本人曾至學校現勘，首要亟需解

決的在於遷移公車停靠站，如站牌遷移獲得共識，應可解決半數以上的

問題。 

(2) 學校因無人力及專業，難以解決交通的問題，建議應由學校提出問題後，

責成交通局相關單位協助處理並整體規劃。 

(3) 建議整體規劃接送區、停車格等問題透過校地內部化解決，並建議交通

局協助研擬改善方案。 

(4) 家長接送區建議應規劃於公車停靠站後方。 

（四） 結    論： 

1. 檢討東里路及大衛路等兩處 T字路口號誌，考量改為早開遲閉等方式。 

2. 請交工科檢視道路狀況協助劃設綠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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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轄區分局協助於上、下學尖峰時段安排巡邏守望，以處理校園周邊交

通狀況及違停問題。 

4. 有關電線桿移除問題，請台電協助於會後一週內與學校進行會勘，整體

檢討電線桿或相關設施的位置，先行移除不需要之電線桿；會勘時請邀

集交工科及停管處與會。 

5. 有關學校門口的公車停靠站問題，請公運處研議評估另尋起點站，將該

站改為中途站。 

6. 學校門口人行道設置禁停機車標牌、前方汽車停車格改為機車停車格等

相關細節問題，請交工科、停管處於台電與學校辦理會勘時一併研議辦

理。 

7. 考量為鼓勵學生搭乘公車，學校門口公車站不遷移，家長接送區應往更

西側規劃，請交工科及停管處現勘決定家長接送區之範圍(家長接送區採

劃設禁停黃線及設立標誌牌加附牌方式處理)。 

8. 請學校加強宣導家長接送時儘量遠離校門口，以及設立接送區告示牌，

以利家長遵循。 

9. 長期而言應朝家長接送區內部化規劃，交通動線可考量由第二校門進入

學校，另規劃適當位置離開，相關細節請交工科於會勘時一併考量後給

予學校建議。 

10. 校門守衛室改變位置需要較多經費，如短期內為提升校門人車進出的交

通安全，建議可尋其他節省經費的方式處理(如改變小門開口方向或鐵

捲門移動方向等)。 

11. 學校建議開通東側 15M-227園道用地儘速徵收開通一案，請建設局攜回

局內研議優先辦理，協助整體規劃改善。 

12. 國中路(大衛路至大里街路段)騎樓清道專案，請都發局擇期複查改善。 

13. 第二校門相關交通規劃，請交工科會勘時一併考量給予校方建議；爽文

路圓環的問題請警察局協助提供相關事故資料，以利交工科做為研議改

善之參考。 

14. 本案有關交通局的相關改善措施，以交工科為與學校聯繫之統籌窗口。 

二、散會(下午 3時 20)  


